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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后所得税怎样处理？ 
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后仍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其有关所得税事项应当作以下处理： 
一、 资产计价的处理 
合并后企业的各项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应按合并前企业的账面历史成本计价，不

得以企业为实现合并而对有关资产等项目进行评估的价值调整其原账面价值。凡合并后的企

业在会计损益核算中，按评估价调整了有关资产账面价值并据此计提折旧或摊销的，应在计

算申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时逐年调整或者做综合调整。 
二、 定期减免税 
合并后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符合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适用范围的，应承续合并

前的税收待遇：合并前各企业应享受的定期减免税优惠已享受期满的，合并后的企业不再享

受上述减免税待遇。合并前各企业应享受的定期减免税待遇没有到期，且剩余期限不一致的，

或者其中有不适用定期减免税规定的，合并以后的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的方法划分计算相应的

营纳税所得额。其中，剩余减免税期限不一致的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继续享受规定的

减免税待遇至期满；不使用减免税规定的业务的应纳税所得额，不能享受减免税待遇。 
三、 减低税率 
合并后的企业及其各营业机构，应根据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税法的规定，确定适

用有关地区性、行业性减低税率，并按照规定的方法划分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四、 亏损弥补 
合并前各企业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可以在税法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的剩余期限内，

由合并后的企业逐年延续弥补。如果合并后的企业在适用不同税率的地区设有营业机构，或

者兼有适用不同税率或不同定期减免税期限的生产经营业务，应当按照规定划分计算相相应

的应纳税所得额。合并前企业的上述经营亏损，应在与该企业相同税收待遇的所得中弥补。 
 


